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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2009〕9 号 发布日期： 2009 年 02 月 20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人民政府电

视电话(视频)会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9〕9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

直属机构: 

  现将《吉林省人民政府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遵照执行。 

二○○九年二月十二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省政府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管理工作,明确职责,强化监管,切

实改进会风,提高会议质量和效果,制定本办法。 

  一、会议承办及通知发布 

  (一)以国务院名义或以国务院各部门名义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要求

我省组织收听收看的,由省政府办公厅或省政府相关部门具体承办。会议通知发

布由省政府办公厅或相关部门负责,以特急件形式发送。 

  (二)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有承办部门的,由相关部门

具体承办;没有承办部门的,由省政府办公厅具体承办。会议通知发布由省政府

办公厅负责,以特急件形式发送。 

  (三)以部门名义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由相关部门具体承办,会议通

知发布自行负责。 

  二、科学安排会议时间 



  (一)收听收看国家电视电话(视频)会议,需要以会议形式进一步贯彻落实的,

尽可能在国家会后接着召开电视电话(视频)会议进行安排部署,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二)以省政府名义或以省政府部门名义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一般不

超过 1小时(最长不超过 1 小时 30 分钟),直接开到县(市),不再层层开会传达。 

  (三)已经确定召开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应尽早发布会议通知。各地、各

部门要认真做好有关准备工作,参会人员要提前安排好工作,按时参会。 

  三、省主(分)会场服务与技术支持 

  (一)由省政府办公厅承办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会场后勤服务、技术支
持、全省各分会场技术指导、各会场间网络连接以及与联通公司的沟通衔接等

有关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由省直各部门承办的电视电话(视频)会议,需要

使用省政府 111 会议室的,经办公厅秘书处审核后,到办公厅行政处办理相关手

续,会务工作由各部门负责。 

  (二)当准备召开国家电视电话会议时,至少提前 90分钟开机(配合联通公

司),会前 60 分钟参加国家主会场的点名;当准备召开全省视频会议时,各参会会

场在会议的前 1 天下午 3:00 进行整体测试,会议当天至少提前 60 分钟开机,会
前 40 分钟主会场进行分会场点名工作。 

  四、会前组织协调 

  (一)各地、各部门要明确专人为“会议联络员”,具体负责电视电话(视频)

会议的通知办理、参会报名、会议承办等相关工作。会议联络员变更后,要及时

告知省政府办公厅。 

  (二)会议联络员要按通知要求,及时准确上报本会场参会人员名单。主要负

责人或相关负责人不能按要求参加会议的,会前要向主持会议的省政府领导请

假。 

  (三)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会议通知要求范围组织人员参会。参会人员

必须服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在指定位置或区域集中就座。会场摆放桌签的,参会

人员要按签就座,否则视为缺席。 

  (四)各地政府负责人在本地分会场参加会议,要安排在第一排就座,并摆放

名签。(五)各地会议联络员要在会前 15分钟对本地分会场主要参会人员出席情
况进行确认,如存在问题,要及时向省政府办公厅汇报。 

  五、会中监督管理 

  (一)会议开始后,各地要及时检查、调整视频摄入画面,确保省政府领导了

解和掌握各地分会场情况。各地会议联络员要随时保持与省主(分)会场的联系,

并配合省主(分)会场做好相关会务工作。 



  (二)各会场会务人员要严控参会人员迟到、缺席、随意走动、提前退场现

象。参会人员因特殊情况提前离开会场的,会务人员要做好备查登记。 

  (三)参会人员在会议期间必须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到静音、振动,不得在会

场使用手机。 

  (四)会议期间,参会人员不准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要集中精力倾听会议内

容,并做好会议 记录。会后,要按照会议要求,及时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明确落

实措施。 

  (五)省主(分)会场技术人员负责对省主(分)会场及各地分会场(收听收看省

里会议时)参会场景、会议内容的音像录制工作,并将整个会议情况制成音像资

料,存档备查。 

  六、会后督查通报省政府办公厅将对电视电话(视频)会议组织管理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对表现好的地区、部门和会议联络员给予通报表彰,对有下列情形

的予以通报批评: 

  (一)会议组织承办不力,不按会议通知要求及时报名,不按要求范围组织人

员参会的; 

  (二)报名参加会议而实际未到会,或者由他人代替参会的; 

  (三)会场出现无故缺席、迟到早退、睡觉、使用手机、随意走动等涣散现
象的。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有关要求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依照本办法执

行。 


